
【雍景·香山壹号】位于崇阳
县隽北大道与香山大道交汇处，
项目东临隽中大道与崇阳县教
育城（享受 16 年一站式教育），
南接项目规划路、电力大道、香
山港以及香山公园（依山傍水），
西倚香山大道、崇阳县新客运
站，北靠隽北大道、县体育中心、
文化中心，地理位置优越。

这里自然环境优美，三面环
山，空气清新，可谓抬眼望绿。
项目交通便利，公交、高速、长途
汽车站步行几分钟即可到达，周
边生活配套齐全，超市、学校、银
行、菜场、公园均林立项目周边，
步行 5到 10分钟就可满足所有
生活所需。

整个小区主要以“一轴两区
三节点”为中心，以商业内街为

轴将低层和高层合理的分成两
个区，同时项目主入口、低层中
心和高层中心形成三节点，本项
目的园林风格为西班牙风情。
春有花、夏有萌、秋有果、冬有绿
是本项目绿化景观的最大特点。

项目正处于一期建设中，坐
落于崇阳教育城西侧，隽北大道
以南。总占地24万方（360亩），
总建筑面积 54万方。小区配套
商业街将高层和低层合理分开，
东面为高层；西面由8层电梯洋
房、独栋、双拼别墅多种产品组
成。小区分六期开发，最先开发
的是一期产品主要是由 60栋别
墅和 11 栋电梯洋房组成，别墅
面积从 171-535、洋房面积是
110-135三房与四方，充分满足
崇阳人居要求。

雍景·香山壹号

雍景·香山壹号 游泳池效果图
雍景·香山壹号 主入口效果图

商业航母耀世起航
崇阳国际商贸城由湖北大之道

置业有限公司鼎力开发，位于崇阳
新农贸市场旁，地处崇阳新老城区
发展中心，位于桃溪大道与电力大
道交汇处，东靠天城大道，直通高
速，西向政务区域，南至老城商贸
圈，北向政府规划发展新区。

目前项目分二期开发，一期共
有 12栋，一期项目位于电力大道以
北地块，总建筑面积为16万方，住宅
占12万方，商铺4万方，目前主推的
商铺分为 A、B 两个区域，A 区商铺
共计三层，平层 6000平方左右，B区
商铺共计二层，平层8000平方左右，
单间商铺面积 30-300平方，黄金路
段开发早的商业升值了 3-4 翻，投
资商铺后期的升值空间非常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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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消费者协会确定 2016年
的年主题为“新消费我做主”。

年主题的重点工作：
围绕“新消费我做主”年主题，

中消协和全国消协组织计划开展
以下方面工作：大力开展年主题宣
传活动，通过分领域、分行业开展
年主题活动，在全社会营造主动聆
听消费者意见、满足消费者需求、
让消费者满意的社会氛围。

针对新消费领域的商品和服
务开展比较试验，发现、展示真正
适应消费需求的优质品牌，提升消
费信心，促进商品和服务的消费需
求。

强化消费领域监督，针对消费
新热点、新领域、新问题，综合运用

投诉、体察、评议等监督手段广泛
听取消费者的意见和呼声，推动重
点领域消费者权益保护机制的进
一步完善。

开展绿色消费、品质生活为重
点的消费教育引导，引导和鼓励消
费者树立正确的消费观念，有序引
导消费升级，发挥新消费的引领作
用。探索建立跨境、跨地区消费纠
纷解决机制，针对消费市场国际化
带来的维权新难题，推动搭建区域
性消费纠纷合作平台，为消费者反
映诉求主张权益提供便利；

针对新消费研究建立多元化
消费维权和监督模式，搭建消费者
可直接参与的监督平台，完善经营
者和消费者纠纷解决的协商机制。

新 消 费 我 做 主

2015年工作回顾

——维权效果明显，调处一批
较大影响力的消费纠纷。2015年县
工商局、县消委会处理消费者投诉、
举报案件123起，为消费者挽回损失
62.6万元。

消委会其他成员单位在各自职
责范围内，为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也作了大量工作，受到了社会好
评。县质监局、县农业局、县物价
局、县交通局、县烟草专卖局、县食
药监局、县住建局共受理各类消费
投诉举报案件150余起，为消费者挽
回经济损失达100万余元。

——创新三位一体消费维权协
作机制，加大维权力度。创新维权
机制，提升维权力度。3月份，县消
委会、工商局、法院、司法局、新闻宣
传中心建立了“工商维权、司法保
障、新闻宣传”的“三位一体”消费维
权协作机制。此项工作社会反响特
别好，《中国工商报》、《中国消费
报》、《湖北日报》、省工商局简报等
10多家单位进行了报道。

——推进维权网络建设，消费
宣传教育不断深入。畅通消费维权
渠道，进一步充实完善一会两站建
设，大力促进消费维权体系建设。
在全县千人以上行政村(社区)、相关
市场、企业建立了消费维权联络站
105个，创建省级维权示范站 2个，
市级维权示范站 10个，县级维权示
范站30个。

以 3.15大型纪念活动为契机，
不断强化消费宣传、教育与引导。
加强与有关部门和新闻媒体合作，
着力构建消费维权大宣传平台，通
过网络、媒体专栏、微信等多种形
式，不断扩大宣传的广度和深度，提
升消费维权社会影响。组织开展

“红盾护农”送法下乡活动，累计向
农民群众发放各类宣传资料1000余
份，现场受理农民咨询200余人次。

——开展旅游行业消费评议，
约束经营行为。县消费者委员会与
县旅游局联合开展了旅游服务行业
消费评议活动，在全县选取了7家具
有行业代表性的旅游企业作为重点
评议对象，从价格收费、广告宣传、
诚信服务等七个方面，采取消费者
调查问卷、媒体网络收集、有关人员
座谈会等多渠道收集我县旅游服务
行业存在的问题和消费者意见后进
行评议。对发现的问题及时劝谕整
改，规范经营行为，自觉维护消费者
合法权益，收到了良好社会影响。

2016年工作安排

今年县消委会按照“新消费我
做主”年主题，围绕省、市消委工作
目标，深化消费教育引导工作，不断
提高消费者自身维权能力。充分发
挥年主题活动的综合功效，进一步
深化新《消法》的宣传教育；促进消
费教育手段多元化，进一步提高消
费教育成效；继续坚持分类教育，进
一步拓展消费教育服务人群。

做好消费纠纷调处工作，有效
化解消费矛盾。进一步畅通消费纠
纷解决渠道，促进消委调解融入社
会大调解，积极为消费者提供法律
援助。

强化社会监督职责，助力诚信
体系建设。大力开展消费调查和消
费体察。加强对通讯、网络、供电、
供水、房地产、金融业等重点领域和
行业的监管。促进行业不正之风根
本好转。开展放心消费示范单位创
建活动。

发挥消委的平台作用，努力构
建消费维权社会共治新机制。以
12315投诉举报中心为平台，建立统
一开放调度指挥系统。推动社会公
众和新闻媒体发挥消费维权监督作
用。推动企业和行业组织发挥自律
作用。 （王进）

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推动消费环境持续改善
——崇阳县消委会2015年工作总结及2016年工作目标

车辆自燃三方均推责
联合维权新车开回家

2015年 2月 4日，消费者刘某花
5.6万元,在崇阳一汔车代销商处(销
售商在赤壁)购买了某品牌车一辆，
购买此车的第 3 天，发动机发生故
障，而且打不着火。刘某找销售商
反映此问题，并要求销售商换车，但
是销售商以各种理由予以拒绝。

2015年 10月 22日晚，刘某将该
车停放在单位无故发生自燃现象，
刘当即通知了保险公司和销售商及
厂家，相继赴现场勘查。在排除人
为起火因素后，厂家、销售商没有找
到车辆自燃的原因，但厂家以从蓄
电池处发现了一根外接线和线糟为
由，不承担责仼。

非常苦恼的刘某，向县工商局、
消委会投诉。县工商局、消委会立
即安排工作人员，全力调处此案。
工作人员一方面对该车被烧毁情况
进行调查，另一方面与赤壁市工商
局、消委会联系共同调查调处。

这起投诉案件，历时2个多月时
间，在崇阳、赤壁两地工商局、消委
会多方交涉努力下，组织2次现场沟
通协调，终于划上完美句号。2016
年1月15日，刘某喜领新车。

新买米机出故障
一纸投诉免费修

2015年 11月 14日，通城县四庄
乡消费者吴某花 2.7万元，在崇阳县
天城镇某农机门市部，购买一部某
品牌米机。不料，回家使用不到一
个月后，米机就出现问题，脱的米里
有谷，脱出来的米渣碎。发现这一
问题后，吴某马上找到经销商，要求
解决问题。经销商也找了几个维修
师傅，前后 7次上门维修，但米机依

旧如故。
问题始终得不到解决，2万多元

的米机白白闲置在那里。无奈之下，
吴某来到崇阳县工商局、消委会投
诉。接诉后，工作人员迅速与经销商
和厂家联系，由于过年放假，厂家零
配件一时发不出来。过年后该局工
作人员多次联系厂家，最后，厂家派
人带着配件赶到通城吴某家，免费修
好了米机。

日前，吴某致电县工商局、消委会
“感谢你们工作人员的认真维权，让我
们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得到保障。”

“空中花园”成“幼儿园”
退房退款又贴息

2013年6月份，崇阳县石城镇八
一村消费者娄某，看中了县城某房地
产开发的某栋楼房的四楼商品房，当
时公司展示中提供图片是“空中花
园”绿化场地。宣称为四层独有，且
第四层房屋比同等价位的单元要高
30多元/m2，随后，娄某与某房地产
有限公司签订了“商品房买卖合同”，
并按合同规定全额结清了购房款。

2015年7月初，娄某发现房地产
公司在售房过程中存在欺骗行为，因
为原宣称为四层独有的“空中花园”
绿化场地，如今已建成了“幼儿园”，
其嗓声扰民。愤怒不已的娄某便来
崇阳消委会投诉。

县消委会接到消费者投诉后，立
即成立调查组展开调查。调查发现，
房地产公司用虚假广告欺骗消费者，
误导消费者购房的事实存在。经过
消委会工作人员多次的调解，房地产
公司最终答应为消费者退房，并退回
娄某所购房款、房屋维修基金、物业
费、银行房贷所付利息总计 383852
元。

【案例选登】

隆重纪念“3·15”国际消费者权益保护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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